附件1
湘潭理工学院课程成绩、学分认定申请表
	姓   名
	
	专业班级
	
	学号
	
	联系方式
	

	异动情况
	
	原 班 级
	
	开课学期
	20   -20  
	
	

	申请认定原因
	

	课程代码
	原课程名称
	学分
	综合
成绩
	需认定课程名称
	学分
	综合
成绩
	任课老师意见
签名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课程承担单位
教学秘书审核结论
	
                 教学秘书签字：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课程承担单位意见
	
                    教学院长签字：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教务处审核
	
              成绩管理员签字：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

	教务处意见
	
               主管领导签字：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

注：1.本表一式三份（一份原件，两份复印件），原件交教务处，复印件一份交课程承担学院，一份由学生本人保存。
2.异动情况指：转专业复学、留级等，如无异动填无、原班级填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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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湘潭理工学院课程免修申请表
	姓   名
	
	专业班级
	
	学   号
	
	联系方式
	

	异动情况
	
	原班级
	
	开课学期
	20   -20  
	
	

	申请免修原因
	

	课程代码
	课程名称
	学分
	平时
成绩
	末考
成绩
	综合
成绩
	任课老师意见（签名）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课程承担单位      教学秘书审核结论
	是否符合申请免修条件（其中一项）：
核查学生成绩（□符合；□不符合）；
资格证书（□符合；□不符合）；
竞赛获奖证书（□符合；□不符合）；
免修资格考试成绩       （□符合；□不符合）。
学院教学秘书签字：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课程承担单位意见
	
                   教学院长签字：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教务处审核
	
               成绩管理员签字：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
	教务处意见
	
                  主管领导签字：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

注：1.本表一式三份（一份原件，两份复印件），原件交教务处，复印件一份交课程承担学院，一份由学生本人保存。
2.异动情况指：转专业、复学、留级等，如无异动填无、原班级填无。
3.已取得证书（通过免修资格考试）可免修的课程请提供证书/竞赛获奖证明提供原件核查，复印件附后。
附件3
湘潭理工学院体育课程免修申请表
	班级
	
	姓名
	
	性别
	
	学号
	

	学院
	
	联系方式
	

	课程编码
	
	课程名称
	

	申请理由
	

学生签名：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辅导员
意  见
	

       辅导员签名：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     

	医务室
意  见
	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医生意见：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任课老师
意  见
	

                     任课教师签名：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教务处
意见
	

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注：1、本表适用对象为申请体育免修学生；
2、因病申请，需提供就医记录材料（包括不限于：医院各类检查报告、医院出具的诊断证明或住院记录）以及医务室开具的证明材料。办理申请时，提供原件核查，复印件备案；
3、本表一式两份，一份交教务处，一份由学生本人保存。


附件4
	姓名
	
	学号
	
	专业班级
	

	课程及任课老师
意见
	课程名称
	开课单位
	任课老师意见及签名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免听申请原因
	
           本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成绩复核
	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学秘书签名：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	学生所在学院意见
	

主管教学领导签名：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	课程开设单位意见
	

主管教学领导签名：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	教务处意见
	

主管领导签名：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
湘潭理工学院免听申请表
注：该申请表一式三份，分别由教务处、学生所在教务办、申请学生留存。
	[bookmark: _GoBack]附件五
湘潭理工学院缓考申请表

	申请时间
	20    25      —  20      26     学年度第    学期
	联系电话
	　

	学    号
	　
	姓    名
	　
	专业班级
	　

	申请缓考      课程名称
	1
	2
	3
	4
	5

	
	
	
	
	
	

	任课教师签名
	
	
	
	
	

	申请理由
	 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月        日      

	
	

	辅导员
（班主任） 意见
	 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月        日      

	
	

	学生所在学院主管领导意见
	 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月        日      

	
	

	教务处
意见
	 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月        日      

	
	

	备    注
	缓考随期初补考一同进行，并无平时成绩分，最终成绩以卷面分为准。　



